
國立金門大學訂定法令規章作業規則  

104年3月25日103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國立金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達成法制作業之標準化，使法規之

訂定、修正與廢止能遵循公正、公開及民主程序，依據「中央法規標

準法」及「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之精神，特訂定本規

則。 

第 二 條  本規則之業務承辦單位為秘書室。 

第 三 條  本規則事項適用之學校規則對象包含重要法規與一般法規二類。 

第 四 條  本規則所稱之重要法規係指本校基於法令授權或依其職權對於本校

不特定教職員生所為發生規範效果且涉及其權利義務之規定。 

          前項法規名稱得依其性質稱為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

準則。 

      一、規程：屬於規定機關組織、處務準據者稱之。 

      二、規則：屬於規定應行遵守或應行照辦之事項者稱之。 

      三、細則：屬於規定法律施行之細節性、技術性、程序性事項或就法 

律另作補充解釋者稱之。 

      四、辦法：屬於規定辦理事務之方法、權限或權責者稱之。 

      五、綱要：屬於規定一定原則或要項者稱之。 

      六、標準：屬於規定一定程度、規格或條件者稱之。 

      七、準則：屬於規定作為之準據、範式或程序者稱之。 

第 五 條  本規則所稱之一般法規係指各單位因行使職權或業務需要，依其權限

或職權所訂定之規定。 

      前項一般法規名稱得依其性質稱為要點、須知、注意事項、程序、方

案、規定等。 

      一、要點：屬於規定一定之原則、要項或無須專任人員及預算之任務



編組者稱之。 

      二、須知：屬於規定事務之處理方法、時限、或手續者稱之。 

      三、注意事項：屬於規定作業上應遵守或注 意之事項者稱之。 

      四、程序：屬於規定機關內部業務處理程序者稱之。 

      五、方案：屬於規定政策性之指示或為達成組織系統所訂定的任務與

目標之下的行動策略者稱之。 

      六、規定：屬於規定法規之執行事項或就法規另作補充規定者稱之。 

第 六 條  本校各單位基於法令授權或主管 機關函釋訂定相關規範時，其名稱

依授權或函釋之規定定之，不受前二條規定之限制。 

第 二章  法規之格式 

第 七 條  法規應載明宗旨、法令授權依據及業務負責單位。 

第 八 條  重要法規應分條書寫，冠以「第某條」字樣，並得分為項、款、目。

項不冠數字，空二字書寫，款冠以一、二、三等數字，目冠以(一)、

(二)、(三)等數字，並應加具標點符號。 

      前項所定之目再細分者，冠以1、2、3等數字，並稱為第某目之1、2、

3。 

第 九 條  一般法規應逐點書寫，冠以一、二、三等數字，不得使用「第某條」

字樣，並得分為項、款、目。項不冠數字，空二字書寫，款冠以(一)、

(二)、(三)等數字，目冠以1、2、3等數字，並應加具標點符號。 

          前項所定之目再細分者，冠以(1)、(2)、(3)等數字，並稱為第某目

之(1)、(2)、(3)。 

第 十 條  重要法規內容繁複或條文較多者，得依其情形劃分篇、章、節。 

          一般法規之內容不劃分篇、章、節，得依其情形以國字壹、貳、參區

分。 

第十一條  法規之內容涉及數字者，以國字或 以阿拉伯數字表示全文須一致。 

第十二條  法規名稱有修正時，應以舊名稱為標題名稱；其書寫方式如下： 



一、全案修正：修正條文達全部條文二分之一者，書明「（法規名稱）

修正草案」。 

二、部分條文修正：修正條文在4點以上，未達全部條文之二分之一

者，書明「（法規名稱）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三、少數規定修正：修正條文在3點以下者，書明：「法規名稱名稱）

第○點修正草案」或「法規名稱（名稱）第○點、第○點、第○

點修正草案」。  

第 三 章  法規訂定之提案與生效 

第十三條  本校各學院、系所、中心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五條所定之一級行政單位

均得提出法規之訂定、修正及廢止案。 

第十四條  法規之訂定案標題應載明「(法規名稱)草案」，訂定案之提出應檢附

新法全條文。 

          法規之修正案標題應載明「(法規名稱)修正案」，若法規名稱有變更，

標題應記載舊法規名稱；修正案之提出應檢附修正前後之全條文及文

件修正對照表(詳如附件)，對照表現行及修正條文增修處須以底線標

示之，並敘明修正理由；送會議(委員會)核定之法規修正案，僅須檢

陳全條文並於條文增修處以底線標示之。 

          法規之廢止案標題應載明「(法規名稱)廢止案」，廢止案之提出應檢

附全條文。 

第十五條  前條提案所規範事項涉及其他單位者，各業務承辦單位應先行召集相

關單位討論，廣泛徵詢意見後再行提案。 

第十六條  各學院提案須經院務會議或院相關會議之通過；各系(所)提案須經各

系(所)務會議或系(所)相關會議之通過，必要 時應經所屬學院相關

會議之審議。 

          提案內容若涉及各種校級會議或校級委員會所掌事務範圍內之事項

者，應經各該會議或委員會之審議。 



第十七條  下列法規應送校務會議審議： 

      一、涉及本校教職員生之基本權益者。 

      二、依本校組織規程或政府法令規定，應提報教育部審議核定者。 

      三、依本校組織規程或相關法令規定，應經校務會議通過者。 

第十八條  下列法規應送行政會議審議： 

      一、涉及本校各單位之行政事項者。 

      二、規範事項性質涉及全校者。 

      三、與學校經費或獎補助款發放、核撥有關者。 

      四、依本校組織規程或相關法令規定，應經行政會議通過者。 

第十九條  本校法規經最終相關會議或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應由該會議主管單位

上簽，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但依相關法令之規定，

須報教育部核定者，自核定後發布實施。 

          若行政規定涉及內部秩序及運作，僅對單位自身發生規範效果者，由

單位逕行發布實施，並送秘書室備查。 

第二十條  法規之發布，應於發布後將發布日期、條文、逐條說明或條文對照表，

登載於各單位之網站。 

第 四 章  法規之修正廢止 

第二十一條  本校各項法規發布實施後，應定期檢討、修正或廢止；於檢討、修 

正時並應同時檢視相關法規，並做必要之配合修正，以消除法規間 

之分歧、牴觸及重複、矛盾。 

第二十二條  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修正之： 

      一、基於政策或事實之需要，有增減內容之必要者。 

      二、因有關法規之修正或廢止而應配合修正者。 

      三、原提出規定之單位已裁併或變更者。 

      四、同一事項規定於二以上之法規，其內容衝突或無分別存在之必 

要者。 



第二十三條  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廢止之：  

      一、法規規定之事項已執行完畢，或因情勢變遷，無繼續實施之必 

要者。  

      二、法規因有關法規之廢止或修正致失其依據，而無單獨實施之必 

要者。 

      三、同一事項已定有新法規，並公告實施者。 

第 五 章  附則 

第二十四條  本規則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1 

法規名稱為辦法、規程、規則、細則、綱要、準則、標準之體例如下： 

國立金門大學○○○辦法 

(規程、規則、細則、綱要、準則、標準) 

xx年xx月xx日xx學年度第x學期第x次xxx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 

○○○○○○○○○○○○。(稱第一條第一項) 

一、○○○○○○○○○○○○○○○○○○○○○○○○○○○○ 

○○○○○○○○○○○○○○○。(稱第一條第一項第一款) 

二、○○○○○○○○○○○○○○○○○○○○○○○○○○○○ 

(一)○○○○○○○○○○○○。(稱第一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 

(二)○○○○○○○○○○○○○○○○○○○○○○○○○○ 

(1)○○○○○○○○○○○○○○○○○○○○○○○○○○○○○○○○○。(稱第一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二目之(1)) 

○○○○○○○○○○○○○○○○○○○○○○。(稱第一條第二項) 

第二條  ○○○○○○○○○○○○○○○○○○○○○○○○○○○○○。 

： 

第二章  組織與會議 

第三條  ○○○○○○○○○○○○○○○○○○○○○○○○○○○○○。 

： 

版面設定 

1.紙張：A4、直式橫書。 

2.邊界：上、下2.54cm、左、右3.17cm。 

3.文件標題：標楷體18點字、粗體、置中 

4.通過及修正紀錄：填寫於文件標題下一列右側，標楷體10點字，靠右對齊、固 

定行高14pt，並與前段文件標題及後段距離空0.5行。 

5.內文：中文標楷體12點字、英文及數字用Times New Roman 12點字、固定行高， 

行高26pt。 



附件2 

法規名稱為要點、須知、實施規定、注意事項之體例如下： 

國立金門大學○○○要點 

(須知、實施規定、注意事項) 

xx年xx月xx日xx學年度第x學期第x次xxx會議通過 

一、○○○○○○○○○○○○○○○○○○○○○○○○○○○○○○○○ 

    ○○○○○○○○○○○○。(稱第一點第一項) 

(一)○○○○○○○○○○○○○○○○○。(稱第一點第一項第一款) 

(二)○○○○○○○○○○○○○○○○○○○○○○○○○○○○○○ 

1.○○○○○○○○○○○○○○○○○○○○○○○○○○○○○

○○○○○○○○○○。(稱第一點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目) 

(1)○○○○○○○○○○○。(稱第一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之(1)) 

(2)○○○○○○○○○○○○○○○○○○○○○○○○○○○。 

(3)○○○○○○○○○○○○○○○○○○○○○○○○○○○。 

2.○○○○○○○○○○○○○○。(稱第一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 

   ○○○○○○○○○○○○○○○○○○○○○○○○。(稱第一點第二項) 

二、○○○○○○○○○○○○○○○○○○○○○○○○。(稱第二點第一項) 

： 

： 

十、○○○○○○○○○○○○○○○○○○○○○○○○○○○○○○。 

 

版面設定 

1.紙張：A4、直式橫書。 

2.邊界：上、下2.54cm、左、右3.17cm。 

3.文件標題：標楷體18點字、粗體、置中。 

4.通過及修正紀錄：填寫於文件標題下一列右側，標楷體10點字，靠右對齊、固 

                  定行高14pt，並與前段文件標題及後段距離空0.5行。 

5.內文：中文標楷體12點字、英文及數字用Times New Roman 12點字、固定行高， 

        行高26pt。 



附件3 

國立金門大學 

文件修正對照表 

文件名稱: 

項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格式： 

中文字型為標楷體，英文字型為Times New Roman，字體大小統一為12號字，段

落為單行間距。 


